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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680,671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843%。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闻集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4〕1077号《关于核准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于2014年11月实施了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合计发行股份134,760,955股。 本次新增股份于2014年11月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如下：

（一）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网” ）发行59,144,736股，并支付现金

购买其持有的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二）公司向德清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上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

视投资” ）发行13,039,049股、向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莫昂投资” ）发

行5,908,319股，并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60%股权。

（三）公司向程顺玲发行20,751,789股、向李菊莲发行14,436,421股、向曾子帆发行2,706,

526股，并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富软件” ）100%股

权。

（四）公司向金城发行11,348,684股、向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长沙传怡” ）发行2,691,885股、向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

富坤” ）发行1,096,491股、向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技” ）发

行1,096,491股、 向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广东粤文

投” ）发行1,096,491股、向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漫时代” ）发行

375,000股、向俞涌发行230,263股、向邵璐璐发行98,684股、向刘洋发行78,947股、向张显峰发行

78,947股、向张茜发行78,947股、向朱斌发行78,947股、向崔伟良发行49,342股、向施桂贤发行49,

342股、向许勇和发行49,342股、向曹凌玲发行49,342股、向赖春晖发行49,342股、向邵洪涛发行

29,605股、向祖雅乐发行29,605股、向邱月仙发行29,605股、向葛重葳发行29,605股、向韩露发行

19,736股、向丁冰发行19,736股、向李凌彪发行19,736股，合计18,774,115股，并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广州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漫友文化” ）85.61%股权。

2015年11月27日，股东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所认购的部分股份合计11,368,421股，金城、广

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

邱月仙、葛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和李凌彪所认购的部分股份合计5,117,104股，以及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投所认购的全部股份合计5,981,358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7年4月12日，股东金城、广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

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邱月仙、葛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和李凌彪所认购的部分股份

合计2,669,220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7年4月26日，股东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所认购的部分股份合计11,368,421股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2017年9月21日，因漫友文化2016年业绩未完成，公司无偿回购并注销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业

绩承诺方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5,006,433股，该次回购后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业绩承诺方均不再持

有公司限售股。

2017年12月11日，股东西藏风网所认购的部分股份23,657,894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7年12月29日，股东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所认购的部分股份合计7,578,947股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2018年1月25日，股东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所认购的全部股份合计18,947,368股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2018年11月22日，公司无偿回购并注销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李菊莲及曾子帆2014-2016年度

应补充补偿公司股份合计4,049,283股（程顺玲应补充补偿公司股份由李菊莲代付）。

2018年12月14日，股东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所认购的部分股份合计2,810,260股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股东西藏风网本次暂未申请解除限售。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帆，其持有的限售股份3,680,671股全部解除限售。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详见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4-085

），

下同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

，

截至目前无违反该

承诺的情况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程顺玲

、

李菊莲

、

曾子帆承诺

其所认购的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

，

限售期内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

），

自股份上市之日

（

2014

年

11

月

27

日

）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24

个月内

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30%

，

36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

数的

60%

，

48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

购股份总数的

80%

，

60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

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

2014

年

08

月

04

日

自

2014

年

11

月

27

日

起

，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

截至本次解除限售

前实际减持数未超过其本次认购股

份总数的

90%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

：

邦富软件于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00

万元

、

7,200.00

万元和

9,600.00

万元

。

2014

年

05

月

16

日

自

2014

年起

，

3

年

根据海南证监局的现场检查结果

，

公司对邦富软件前期差错采用追溯

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

更正后邦富软

件

2014-2016

年度净利润实现数合

计

20,670.73

万元

，

业绩承诺完成率

为

94.82%

。

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无偿回购并注销李菊莲应补充补

偿公司股份

2,531,658

股

（

程顺玲应

补充补偿公司股份

1,493,014

股由李

菊莲代付

）、

曾子帆应补充补偿公司

股份

194,730

股

。

业绩承诺已履行完

毕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关于税收风险的承诺

：

若标的公司因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的任何税务风险问题而遭受损失或承担任

何责任

（

包括但不限于补缴税款

，

加收滞纳金和罚

款等

），

承诺方将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额补偿

，

以确保

标的公司不因此遭受经济损失

。

2014

年

09

月

08

日

长期

程顺玲

、

李菊莲

、

曾子帆已向邦富软

件补偿了其缴纳的税金

51,732.64

元

及税收滞纳金

11,560.31

元

，

合计

63,

292.95

元

。

经核查

，

邦富软件没有因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的任何税收风险

遭受损失或承担任何责任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交易标的不存在股东出资不实

、

抽逃出资以及其他

影响其合法存续

、

正常经营的情况

。

交易对方作为交易标的的股东

，

合法

、

完整

、

有

效地拥有交易标的股权

，

交易对方依法有权处置该

部分股权

。

该部分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

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

不存在涉及诉讼

、

仲裁

、

司法强

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形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截至标

的资产

股权过

户之日

止

已履行完毕

程顺玲

、

李

菊莲

、

曾子

帆

关于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承诺

：

在补偿期

（

2014～

2016

年

）

届满时

，

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由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对于出现减值情况

，

由标的资产的交易对方按

照协议约定的补偿条款及公式进行补偿

。

2014

年

05

月

16

日

自

2014

年起

，

3

年

承诺补偿期满进行了减值测试

，

公

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出具了

《

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

报告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邦富

软件股东全部权益没有发生减值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 5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3,680,671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843%。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股东

认购股份数

（

股

）

公司

2018

年

无偿回购限

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前持有限

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累计解除

限售的股

份占认购

股份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

（

股

）

占认购

股份比

例

（

%

）

占解除

限售前

该股东

持有限

售股份

比例

（

%

）

占解除

限售前

公司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比例

（

%

）

占股本

总数比

例

（

%

）

1

程顺玲

20,751,789 0 2,075,178 2,075,178 10.0000 100.00 0.1070 0.1039 100.0000

2

李菊莲

14,436,421 1,088,016 1,334,841 1,334,841 9.2463 100.00 0.0688 0.0668 92.4634

3

曾子帆

2,706,526 0 270,652 270,652 10.0000 100.00 0.0140 0.0136 100.0000

合计

37,894,736 1,088,016 3,680,671 3,680,671 9.7129 100.00 0.1898 0.1843 97.1288

注：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所持有的限售股份本次全部解除限售。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266,598 2.92 -3,680,671 54,585,927 2.73

其中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 0 0.00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8,978,859 97.08 +3,680,671 1,942,659,530 97.27

三

、

股份总数

1,997,245,457 100.00 - 1,997,245,457 100.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

等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华闻集团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对华闻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确认书；

（三）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9-59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化股份”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董事会七届二十四次

会议、2019年5月1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不低于人民币3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65元/股（含11.65元/股，实施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相关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19-12号、临2019-28号、临

2019-30号、临2019-33号公告。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1月29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3,260,362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473%，购买的最高价为8.02元/股、最低价为6.69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6,287,82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9－6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份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袁志敏先生持有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份数量为140,491,

97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12%，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86,140,976股，占其持股数量比

例为61.3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14%。

2019年12月2日，公司接到股东袁志敏先生函告，获悉其近日将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部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袁志敏

本次解质

（

解冻

）

股份

52,75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5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2%

解质

（

解冻

）

时间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持股数量

140,491,976

股

持股比例

5.12%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

86,140,976

股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31%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4%

经与袁志敏先生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融资需要拟用于后续质押。

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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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4日以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2019年11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互联网业务板块进行整合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本次公司数字营销板块整合是为了提升利欧数字品牌的整体价值和服务品质， 发挥资产及业务的

规模效应，合并同质业务，优化重复岗位，集中业务流程，重塑组织架构，通过业务方面整合（包括知识

产权管理与业务合并）、人员整合、流程整合以及集团组织架构重组等方面整合，从而提升集团整体竞

争力与运营效率。 公司在强化整合效果的同时，重视技术开发能力，将公司打造成技术驱动的数字营销

集团。

为保证本次整合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达到预定的整合目标，公司管理层已在整合环节提前做好规

划，制定了合理措施。

二、审议通过《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度业

绩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9-114）。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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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8

年度业绩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智趣广告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股份补偿的约定情况

2015年12月7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迹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迹象信息” ）、徐佳亮、徐晓峰签订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补偿协议》” ），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利润补

偿具体事项进行了如下约定：

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以下合称“原股东” ）承诺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或“智趣广告” ）于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应实现的年度经审核税后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5,800万元、7,540万元、9,802万元，即“承诺净利润” 。

“承诺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者为准。

盈利差异的补偿：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

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则利欧股份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之日起十（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原股东关于标的公司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累计数小于承

诺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原股东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顺位如下：

① 应首先由徐佳亮、徐晓峰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予以补偿，徐佳亮、徐晓峰就应

补偿金额总额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对价比例予以分配；

② 在依照前款约定徐佳亮、徐晓峰名下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全额补偿的，由徐佳亮、徐晓峰以现

金方式补偿， 徐佳亮、 徐晓峰就应补偿金额总额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比例予以分

配，徐佳亮、徐晓峰就上述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③ 在利欧股份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后三十（30）日内，徐佳亮、徐晓峰未足额补偿的，就尚未

补偿的部分由迹象信息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予以补偿；

④ 如依照前款约定仍未足额补偿的，由迹象信息以现金方式按照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

（即人民币25,510,009元）为限予以补偿；

⑤ 如依照上述约定仍未能足额补偿的，则由徐佳亮、徐晓峰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且徐佳亮、徐晓

峰就上述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

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

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的发行价格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的发行价格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 若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

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股份及现金补偿的顺位适用《智趣广告盈利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利欧股份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而导致原股东持有的利欧股份之股份

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

或送股比例）

若利欧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原股东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利润补偿方式具体如下：

① 股份补偿方式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即由利欧股份回购原股东所持有的等同于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的利欧股份部分股份，该部分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利欧股份应在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四十（4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原股东应

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

② 若利欧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利欧股份将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当

年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且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利欧股

份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十（10）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原股东。 原股东有义务协助

利欧股份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

③ 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则利欧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十（10）个交

易日内书面通知原股东实施股份赠送方案，并在自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三十（30）日内，授权利欧

股份董事会按有关规定确定并公告股权登记日， 将等同于上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该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指上市公司股东名册上除原股东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

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原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二、2018年度经营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股份补偿实施方案

根据天健审〔2017〕7883号《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2016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智趣广告2016年度实现审核税后净利润32,239,594.87元， 与业绩承诺5,800万元相差25,760,405.13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

根据天健审〔2018〕8225号《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2017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智趣广告2017年度实现审核税后净利润36,689,479.02�元，与业绩承诺7,540万元相差38,710,520.98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

根据天健审〔2019〕8867号《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2018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智趣广告2018年度实现审核税后净利润7,701,458.61�元， 与业绩承诺9,802万元相差90,318,541.39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

根据《补偿协议》规定，2018年度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2018 年 度 应 补 偿 金 额 = (58,000,000+75,400,000+98,020,000-32,239,594.87-36,689,

479.02-7,701,458.61)/ (58,000,000+75,400,000+98,020,000)*754,000,000-101,588,

119.25=402,738,466.59元

根据《补偿协议》，应首先由徐佳亮、徐晓峰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予以补偿，徐佳

亮、徐晓峰名下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全额补偿的，由徐佳亮、徐晓峰以现金方式补偿，徐佳亮、徐晓峰

就应补偿金额总额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比例予以分配。 鉴于徐佳亮和徐晓峰已无

公司股票，徐佳亮、徐晓峰应以现金方式补偿。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公司将向徐佳亮和徐

晓峰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

在公司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后三十（30）日内，徐佳亮、徐晓峰如未足额补偿的，就尚未补偿的

部分由迹象信息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共持有45,779,220股）予以补偿；如依照前款约定仍未

足额补偿的，由迹象信息以现金方式按照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即人民币25,510,009元）

为限予以补偿； 如依照上述约定仍未能足额补偿的，则由徐佳亮、徐晓峰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且徐佳

亮、徐晓峰就上述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根据《补偿协议》，“若利欧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原股东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即，迹象信息将根据补偿数量确

定相应的返还金额。

公司将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确定迹象信息股份补偿的数量和现金补偿的金额，从而确定现金分

红返还金额。

上述事项经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就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若该等事宜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依据《补偿协议》约定的价格定向回购迹象信息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若

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标的

公司原股东，并在自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30日内，授权公司董事会按有关规定确定并公告股权登

记日，将等同于上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赠送该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其他股东（指上市公司股东名册上除

智趣广告原股东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智趣广告

原股东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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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有关

事项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9日（周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

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利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等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

7、出席对象：

（1）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2月13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

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

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等。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11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内容详见

公司2019年12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3）。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应当

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本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8

年度业绩补偿的议案

》

√

四、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

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须在2019年12月18日15：30之前送达或传真至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2月16日-� 2019年12月18日（工作日9:30—11:30、13:30—15:30）

3、登记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元中大厦A栋13楼利欧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五、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宋且未

联系电话：021-60158601

传 真：021-60158602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元中大厦A栋13楼

邮 编：200063

2、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31�投票简称：利欧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股东大会未设置总提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2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 � � � 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9年12月19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关于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600747

证券简称：退市大控 公告编号：

2019-155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的第八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五个交易日内，上

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本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含本公告日）交易27个交易

日，剩余3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退市大控目前已被调出沪股通标的，沪股通投资者可以选择在退市整理期出售所持公司股

票，但不可以买入公司股票。 目前，沪股通投资者如选择继续持有，后续进入股转系统后可能无法

转让。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2019年10月18日，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终止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

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公司股票于2019年10月28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600747

2、证券简称：退市大控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19年10月28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

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19年12月6日。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

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五个交

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每日的涨跌幅限制为10%。 退

市整理期届满后五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四、其他重要提示

退市大控在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前为沪股通标的，目前，公司仍有部分沪股通投资

者。 由于退市大控目前已被调出沪股通标的，沪股通投资者可以选择在退市整理期出售所持公司

股票，但不可以买入公司股票。 目前，沪股通投资者如选择继续持有，后续进入股转系统后可能无

法进行转让，具体事宜请透过相关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联系香港结算了解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19-029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54,281,9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87%；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12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6年7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首

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77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109,218,761股股份、向携程旅游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发行104,901,899股股份、向Wise�

Kingdom� Group� Limited发行2,311,317股股份、向沈南鹏（Nanpeng� Shen）发行2,735,317股股

份、向Smart� Mas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发行25,195,114股股份、向孙坚发行219,539股股份、向

Peace� Unity� Investments� Limited发行1,666,729股股份、向宗翔新发行613,87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49,245,4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12月7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组中，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如家酒店集团股权认购而取得的公司的新增股

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首旅集团

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

，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本公司因本次交易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

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

本公司不转让其在

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携 程 上 海

、

Wise Kingdom

、

沈 南 鹏

（

Nanpeng Shen

）、

Smart Master

、

Peace

Unity

本公司

/

本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孙坚

、

宗翔新

本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如本人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

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

，

则本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注：上表中孙坚、宗翔新所持有的限售股已于2017年12月7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2017年12月1日披

露的 《北京首旅酒店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的公告》临

2017-053号。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6年12月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8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246,862,552股股份的股份登记事宜，公司股份数量变更为478,262,552股。

2017年1月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201,523,075股股份的股份登记事宜，公司股份数量变更为679,785,627股。

2017年5月26日，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

公司总股本679,785,62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0.2股，共计转增135,957,125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679,785,627股变为815,

742,752股。

2018年5月25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

公司总股本815,742,75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0.2股，共计转增163,148,550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815,742,752股变为978,

891,302股。

2019年6月15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

授予数量为8,831,660股，授予登记完成后股份总数由978,891,302股增加至 987,722,96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1）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2）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本公司

同意亦遵守前述承诺。（3）在前述承诺锁定期外，若监管机构对本公司本次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他

要求，本公司同意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截止至2019年12月6日完成。

2、携程上海、Wise� Kingdom、沈南鹏（NanpengShen）、Smart� Master、Peace� Unity的承诺

（1）本公司/本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2）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

本公司/本人同意亦遵守前述承诺。（3）在前述承诺锁定期外，若监管机构对本公司/本人本次认购股份

的锁定期另有其他要求，本公司/本人同意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截止至2019年12月6日完成。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首

旅酒店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对首旅酒店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首旅酒店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通事项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

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中信证券对首旅酒店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

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54,281,9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87%。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2月9日。

3、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57,275,016 15.92% 157,275,016 0

2

携程旅游信息技术

（

上海

）

有限

公司

151,058,735 15.29% 151,058,735 0

3

SMART MAS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36,280,964 3.67% 36,280,964 0

4

沈南鹏

（

Nanpeng Shen

）

3,938,857 0.40% 3,938,857 0

5

WISE KINGDOM GROUP

LIMITED

3,328,296 0.34% 3,328,296 0

6

PEACE UNITY

INVESTMENTS LIMITED

2,400,090 0.24% 2,400,090 0

合计

354,281,958 35.87% 354,281,958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股东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本次解禁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3,113,618 -354,281,958 8,831,66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24,609,344 354,281,958 978,891,302

股份总额

987,722,962 - 987,722,962

七、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部分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1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次解除限售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8.08万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2月9日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

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8.08万股，解锁日暨上

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9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0月1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

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女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8年10月18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女士就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3、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8年10月16

日起至2018年10月25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

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11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

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

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19年11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案》、《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第一次

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盛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若干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

调整后

）

授予股票数量

（

调整后

）

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2018

年

11

月

12

日

5.2571

元

/

股

445.20

万股

75

人

注：上表中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均已根据2018年度发生的利润分配而引起的变动进行了相应调

整。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批次 上市流通日

解除限售数量

（

调

整后

）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

（

调整后

）

回购股票数量

（

调

整后

）

回购原因

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第 一

次解除限售

2019

年

12

月

9

日

178.08

万股

267.12

万股

0

股

-

注：上表中股份数量已根据2018年度发生的利润分配而引起的变动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

（一）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权益登记完成之

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36个月内按40%：30%：30%的比例分三

期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权益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权益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将届满。

（二）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③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

、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

②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

③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④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05

亿元

。

注

：

本激励计划中所指净利润

，

基于公司在各业绩考核期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测算

，

并扣除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实施的所

有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在对应业绩考核期摊销的股份支付成本的影

响

，

以及因并购子公司在对应业绩考核期可能存在的商誉减值影响

。

由于本计划

激励对象并未涵盖本公司芯片业务行业子公司的员工

，

因此上述净利润指标还

应扣除本计划有效期内存续

、

新设或收购的所有芯片业务行业子公司在对应业

绩考核期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出具的专

项审计报告为准

。

根据信永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出具的

《

股票激励计划

2018

年

度 业绩实现情 况 鉴 证 报 告

》，

万盛股份在

2018

年实现的专项

考核净利润为

1.38

亿元

，

高于

2018

年度业绩指标考核值

，

满

足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

4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

个人绩效考核为

“

合格

”

时

，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才可具备本年

度的解除限售资格

。

75

名激励对象

2018

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均为

“

合格

”，

满足当期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75名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三、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78.08万股，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0.51%。

单位：万股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宋丽娟 原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28.00 11.2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含控股子

公司

）

（

共计

74

人

）

417.20 166.88

合计

（

75

人

）

445.20 178.08

注：上表中授予数量及解除限售数量均已根据2018年度发生的利润分配而引起的变动进行了相

应调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第一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日：2019年12月9日。

2、第一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数量：178.08万股。

3、上述限制性股票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4、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5、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52,000 -1,780,800 2,671,2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339,324 1,780,800 344,120,124

总计

346,791,324 0 346,791,324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公司对于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的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 本次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事项尚需由公司董事会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相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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